
中国代表在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第二次筹备会议
“
发展伙伴关系

”
议题下的发言

谢谢共同主席先生。

中方支持玻利维亚代表
“刀 国集团和中国

”
所作发言。

中方认为,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,应致

力于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,坚持南北合作为核心,应坚持
“
共同

但有区别的责任
”
原则,发挥南北合作在发展筹资中主渠道作

用,发达国家应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,切实提供发展援助 ,

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 ,

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加强南南合作,团结互助,共谋发展。南南

合作不属于发展援助范畴,不适用援助有效性等原则。南南合

作的议程必须由发展中国家主导,不应将南南合作与全球发展

伙伴关系混为一谈。

关于创新筹资,中方认为创新筹资并不意味着新的资金来

源和出资方。创新筹资资金来源有限,无法成为筹资主渠道 ,

各国可在自愿原则上推行新型筹资方式。中方愿强调,各国政

府是全球伙伴关系的主体,私营部门、基金会、非政府组织和

民间社会等利益攸关方是有益补充,不能替代政府的作用。

谢谢共同主席先生。


